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数）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９２

，

３７８．０１ ５０１

，

３９４．６７ －２１．７４

营业利润

４５２．８８ ４

，

２３６．５２ －８９．３１

利润总额

１

，

４８３．２２ ５

，

２９９．９５ －７２．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

，

０８１．１２ ３

，

４１０．０５ －６８．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２ ０．０８ －６８．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０．４６ ２．８８ －８４．０３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４１

，

７２７．２６ ２４９

，

２９５．４３ －３．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１８

，

６９３．０９ １１７

，

９８４．２１ ０．６０

股 本

４４

，

９５０ ４４

，

９５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６４ ２．６２ ０．７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国内铜材市场需求降低，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引起销售

毛利总额减少，进而造成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７２．０１％

，净利润同比下降

６８．３０％

。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瑞庭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明福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基荣

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2012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净利润（万元）

２

，

８００．００

—

３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０４７．６３ ３６．７４％

—

５６．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１０４

—

０．１１９ ０．０８ ３６．７４％

—

５６．２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１２

月比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１２

月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由于公司继

续坚持品牌引领积极拓展营销，巩固并提升市场份额，使营业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而成本费

用相对固定。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普瑞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住所：

Ｌｅｖｅｌ ３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ｏｕｓｅ

，

３５ Ｃｙｂｅｒｃｉｔｙ

，

Ｅｂｅｎｅ

，

ＭＵＳ

通讯地址：

Ｃｈｅｕ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

５９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２ Ｑｕｅｅｎ

’

ｓ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

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收购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１５

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其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和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在海普瑞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在本报告书中下列词语应具有如下所述的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海普瑞” 指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

Ｌｅｖｅｌ ３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ｏｕｓｅ

，

３５ Ｃｙｂｅｒｃｉｔｙ

，

Ｅｂｅｎｅ

，

ＭＵＳ

主要办公地点：

Ｃｈｅｕ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

６８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２ Ｑｕｅｅｎ

’

ｓ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注册资本：

１２７

，

５５５

，

６０５

美元

公司注册证号：

０７２７７７

企业类型： 依据毛里求斯法律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主要投资人：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Ｇｒｏｕｐ

，

Ｉｎｃ．

通讯地址：

Ｃｈｅｕ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

５９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２ Ｑｕｅｅｎ

’

ｓ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电话： （

８５２

）

２９７８－１０００

传真： （

８５２

）

２９７８－０９６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ｕｒｔｈ

男 董事 爱尔兰 英国

Ｋｅｖｉｎ Ｇ Ｋｏｃｈａｒ

男 董事 美国 新加坡

Ｙｏｒｋ Ｓｈｉｎ Ｌｉｍ Ｖｏｏｎ Ｋｅｅ

男 董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Ｔｏｍｍｙ Ｌｏ Ｓｅｅｎ Ｃｈｏｎｇ

男 董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其他中国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

外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其在海普瑞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普瑞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普瑞

４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占海普瑞之股份总

数的

６．２５％

。

二、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

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出售所持海普瑞

４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占海普瑞之股份总数的

５．００％

。前述交易

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普瑞

４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占海普瑞之股份总数的

６．２５％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六个月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普瑞

２５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于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

披露义务人买卖海普瑞之股份的情况如下（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和

１０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买

卖海普瑞之股份）：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普瑞

１

，

２１５

，

０４１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区间为

２０．３１

元

／

股

～２０．７１

元

／

股。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普瑞

３

，

５７８

，

７００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区间为

２０．３０

元

／

股

～２０．４５

元

／

股。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普瑞

１２９

，

０００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区间为

１９．０４

元

／

股

～１９．０８

元

／

股。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普瑞

７

，

５３１

，

３６７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区间为

１７．８５

元

／

股

～１８．８０

元

／

股；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卖

出海普瑞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为

１７．７０

元

／

股。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普瑞

６２

，

５３３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区间为

１８．８１

元

／

股

～１８．９０

元

／

股；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卖出海

普瑞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单日平均交易的价格为

１８．５７

元

／

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证券法》、《收购办法》和

１５

号准则的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

作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文件于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海普瑞的法定地址， 在正常工作时间内

可供查阅：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注册证复印件；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ｄ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Ｙｏｒｋ Ｓｈｉｎ Ｌｉｍ Ｖｏｏｎ Ｋｅｅ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海普瑞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毛里求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１．２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０％

持股数量：

４９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６．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ｄ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Ｙｏｒｋ Ｓｈｉｎ Ｌｉｍ Ｖｏｏｎ Ｋｅｅ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的

１１．２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总股本由

４０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８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股份增至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仍为

１１．２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公司收到股东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４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００％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９．２３

元

１

，

７０６ ２．１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２１．０１

元

２

，

２９５ ２．８７

其他方式

－ － － －

合计

－ － ４

，

００１ ５．０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持有股份

９

，

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４

，

９９９ ６．２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

，

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４

，

９９９ ６．２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

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ｈａｒｍ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

６．２５％

股份比例；

４

、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通知函》；

２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４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幅度为

３０％

—

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

—

６５％

盈利：

５４１２

万元

盈利：

８３８９

万元—

８９３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中国移动

ＴＤ

六期建设规划于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启动，其建设规模大，建设工期紧，从而使

得公司订单、产量以及销售收入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超出了公司三季报预计的增长幅度。

北京中恒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超出其在《盈利补偿协议》中承诺的

３５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报告为准。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并提醒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

现场方式在深圳圣廷苑酒店仲夏厅召开。会议通知于

１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的董事有伍斌、谭华森、李永明、张天亮、李晓晨、宋炳新、

钟鹏翼、王继中、曹叠云，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伍斌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深振业股票暨关联交

易的预案》。董事伍斌、李永明属于关联董事，回避对该预案的表决。

为提高资产利用效率，集中资源加快主业发展，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公司决定协议转让所持有的

４２

，

６０５

，

１２６

股“深振业

Ａ

”股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

占深振业总股本的

３．３１％

）。本次股份转让意向受让方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致公司”），转让价格为公司刊登转让深振业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深振

业

Ａ

”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

４．７１

元

／

股。

因本次交易的意向受让方远致公司为公司大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一致行动人，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该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以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将审议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深振业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公司

＜

会计档案管理规定

＞

（

２００６

年版）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会计档案管理，规范会计档案立卷归档、信息化管理及利用审批的相关要

求，公司将原《会计档案管理规定》（

２００６

年版）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包括：明确七大类

需要归档的其他类会计档案类别及归档时间、规范会计档案目录号的表述、规范电子财务档

案的移交和保管及完善了会计档案各种审批流程等，具体修订内容详见修订后的《会计档案

管理规定》（

２０１３

年版）。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综合经营计划的议

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由第六届董事会召集，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本公司八楼会议室。

三、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深振业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深长

城

２０１３－３

号公告。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

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一），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公司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附件二）。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和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及会议现场投票表决

前。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公司七楼董事会办公室。

七、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６９ ８８３９３６０５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３６００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８

联 系 人：王昌栋 陈颖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

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深振业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同意”、“反对”、“弃权”三项委托意见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空格

内打“

√

”，三项委托意见栏中均无 “

√

”或出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

”的委托意见视为无

效。

注

２

：委托人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及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

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２

证券简称：长城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以相应的委托价格申

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深振业股票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１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注：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

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

议案，视为弃权。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

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深振业股票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

现场方式在深圳圣廷苑酒店仲夏厅召开。会议通知于

１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深

振业股票暨关联交易的预案》，两名关联董事已回避对该预案的表决。现将本次关联交易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为提高资产利用效率，集中资源加快主业发展，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为公司后续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决定协议转让公司所持有的

４２

，

６０５

，

１２６

股“深振业

Ａ

”股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 占深振业总股本的

３．３１％

）。 本次股份转让意向受让方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致公司”）

（二）由于远致公司为本公司大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深圳市国资委”）的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同意将该预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四）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远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４０５

，

０００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独资），主要经营范围是投资兴办实业、对投资及其相关的资产提供管理。注册及办公地址为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０９

号投资大厦

１６

楼

Ｃ１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法定代表人为陈志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深圳市国资委、远致公司与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三、公司所持深振业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持有“深振业

Ａ

”（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

４２

，

６０５

，

１２６

股，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３１％

。

深振业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９９２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简称：深振业

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营业务，具备国家一级开发资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深振业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６

，

２６８

，

０４０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

，

８３９

，

７０３

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

，

０２６

，

６５７

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

，

１６０

，

０８４

马信琪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

，

９６４

，

３５０

傲诗伟杰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

，

７０６

，

０２２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

，

６０５

，

１２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南方盛元红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２０８

，

７５２

深圳丰泰格瑞投资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５２

，

６１７

胡祖汉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３７０

，

０８５

（二）深振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元）

８

，

３２１

，

９７４

，

０６３．４０ ８

，

９９０

，

３２２

，

００９．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２

，

７９８

，

６４２

，

２５１．７２ ３

，

１３８

，

５０７

，

９６６．１０

股本（股）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００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９

，

５６８．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２．８３ ２．４４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营业总收入（元）

２

，

５８９

，

２７５

，

２７５．０３ ２

，

０２７

，

７０７

，

２５２．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３３

，

９６７

，

８６８．６２ ３４０

，

８１７

，

１４５．４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

，

１９８

，

５６５

，

２７５．４０ １

，

５３５

，

７０６

，

７６３．８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股）

１．２１ １．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８８ ０．２６５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８８ ０．２６５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５１％ １１．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４９％ １１．４２％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份转让参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定

价，即转让价格为公司刊登转让深振业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深振业

Ａ

”每

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

４．７１

元

／

股，转让总金额

２００

，

６７０

，

１４３．４６

元。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尚未签署。拟在协议中明确：股份转让行为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并且远致公司的受让行为获得深圳市国资委批准后生效。

五、出售深振业股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转让股份预计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入约

２０

，

０６７．０１

万元， 预计增加公司本期收益

１５

，

７１１．２８

万元（未扣除相关税费）。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年初至披露日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定

价参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定价，即转让

价格为公司刊登转让深振业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

术平均值，遵循了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3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3-004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敏先生函告，获悉张敏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1

年

3

月

29

日，张敏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0

万股（原质押股

份为

200

万股， 因公司

2011

年

4

月

26

日实施了

2010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每

10

股转增

5

股后

增至

3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59%

） 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支行用

于融资担保（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11-010

号公告）。

2013

年

1

月

9

日，张敏先生将上述的

300

万（占本公司总股本

2.59%

）全部解除质押。

目前张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76.7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8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张敏先生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733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4.98%

。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3-006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评为江苏省（安洁）

电子产品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苏州市吴中区科技局文件《关于

下达

2012

年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通知》（吴科计

[2013]3

号），该文件称，根据江苏省科

技厅《省科技厅关于下达

2012

年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通知》（苏科计

[2012]380

号）文件

精神，公司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评为

"

江苏省（安洁）电子产品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建设方案，并按照工程中心管理办法的要求，不断加快工程中心设施条

件建设，切实加大研发投入，培养自主创新人才，大力促进成果转化，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工程

中心建设的体制机制。省科技厅将依据工程中心管理办法和科技项目合同规定的考核任务，按

期对项目进行验收。

公司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评为

"

江苏省（安洁）电子产品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有

助于公司未来获得国家相关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有助于公司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为公司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但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13-007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解金属锰出口关税取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2

年关税实施方案》中税则号列为

81110010

的

"

未锻轧锰

;

锰废碎料

;

粉末

"

实行

20%

的出口税率。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的

《

2013

年关税实施方案》中已取消该编号的税则号。经海关证实，该类产品出口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征收出口关税。

公司目前拥有电解金属锰生产线两条，共计产能为

1.5

万吨

/

年，自

2013

年

1

月

1

日第

二条生产线复产（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为：

2013-001

）以来运行正常。但公司电解金属锰产品

目前尚未直接出口，出口关税的取消对公司的影响尚不确定，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

重述

）

同比变化

（％）

１２

月 累计

１２

月 累计

１２

月 累计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５．０ ３０４．０ ２４．６ ２８１．９ １．６ ７．８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５２．２ ４６４．６ ３８．２ ３８７．５ ３６．６ １９．９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２ ３．３ ０．５ ５．６ －６０．０ －４１．１

�����������进口量

（

百万吨

） １．９ １０．７ － －

不适用 不适用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５．９ １７６．２ １３．９ １６２．３ １４．４ ８．６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３０．９ ２６２．２ １９．７ ２１０．１ ５６．９ ２４．８

黄骅港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０．７ ９５．６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神华天津煤码头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３．３ ２８．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８．４ ９７．７ ７．２ ８０．６ １６．７ ２１．２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７．２ ８２．５ ６．２ ７１．５ １６．１ １５．４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９．３１ ２０７．９０ １５．９８ １８８．３５ ２０．８ １０．４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８．０７ １９３．４６ １４．８８ １７５．６１ ２１．４ １０．２

注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完成

收购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神华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神华巴彦淖

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股权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运营数据的统计范围包括本次收购

的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的相关运营数据亦进行了重述

。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

其

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

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

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